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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
號

傳　真：04-23335545

聯絡人：陳誼華

電　話：04-37061405

受文者：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等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秘字第1110007251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 (0007251A00_ATTCH3.pdf、0007251A00_ATTCH6.pdf、

0007251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請貴校(會)加強落實資通安全及個人資料保護相關規範

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有效預防學校發生資安事件，爰請貴校（會）落實資通

安全及個人資料管理相關規範如下：

(一)依據資通安全管理法之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，經

行政院核定貴校（會）為C或D級，應辦理相應之資安應

辦事項。

(二)考量學校因人力、物力不足，經教育部向行政院爭取，

基於五大核心資通系統向上集中之前提，得報請行政院

核定為D級。貴校（會）應加強配合五大核心資通系統向

上集中作業，提升整體資通安全防護能量。

(三)重申教育部110年6月29日臺教資(四)字第1100085899A號

函，因教育體系近期發生多起因管理不當導致重大資通

安全事件，請貴校（會）加強檢核自身資通安全防護及

相關措施如下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1110000574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等學校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資訊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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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貴校（會）因管理不當導致發生資通安全事件，本署

將以不遮蔽學校名稱方式作為教育體系內部案例宣

導。

２、針對發生重大資通安全事件之學校，本署將辦理或配

合教育部資安專案實地稽核，未落實稽核缺失改善

者，將循相關機制予以置處。

(四)依教育部110年9月8日臺教資(四)字第1100122001號函，

貴校（會）使用雲端資通服務(如Google表單等)蒐集個

人資料時，可能因設定不當而增加個資外洩及資安風

險，請貴校（會）使用資通系統或雲端資通服務蒐集教

職員、學生及家長個人資料者，應注意資通系統或服務

蒐集及使用個人資料之注意事項，以「最小化」為原

則，並請貴校（會）建置公告、資料收集審查機制，避

免因系統設定錯誤或人為因素，誤將機敏個資、機密檔

案公布於網路上。

(五)貴校（會）如發生資通安全事件，應依資安法規範辦理

資安通報。

(六)請貴校（會）全體同仁踴躍參加資安及個資相關教育訓

練，加強資安及個資保護意識。

二、檢送「110年教育體系重大資安事件相關根因分析及建議措

施」、「教育體系資安事件案例宣導」及「資安事件通報

流程說明」各1份。

正本：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(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高職部除外)、各國立國民小學、財團法

人台灣省中小學校教職員福利文教基金會、財團法人中華幼兒教育發展基金會

副本：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、各國立國民小學校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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